
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修正條文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法（以下簡稱本
法）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運送表單指一般運送表單及簡易運送表
單。

前項運送表單內容包括申報時間、事由、所有人、運
送行為人及受貨人基本資料、運送資料及專業技術管理人
員資料。但簡易運送表單免附專業技術管理人員資料。

運送表單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製作，並以網路
傳輸方式申報。但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以書
面申報者，不在此限。

第 三 條 國內運送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或經中央主管
機關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
學物質（以下簡稱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）其淨重
逾下列數量者，所有人應申報一般運送表單：

一、氣體：五十公斤。
二、液體：一百公斤。
三、固體：二百公斤。
運送淨重未逾前項規定者，所有人應申報簡易運送表

單。
國內運送第一類、第二類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關

注化學物質液體或固體淨重未逾五公斤者，所有人免申報
運送表單。

第一項所稱氣體、液體或固體，指置於常溫、常壓狀
態下為氣體、液體或固體者。

第 四 條 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
運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運送表單。

第 五 條 申報一般運送表單，應檢具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料。
以書面方式申報運送表單者，除前項規定外，應檢具

運送表單及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之運作許
可證、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影本；其申報資料應保存三
年。

第 六 條 運送表單經核准後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以
網路傳輸方式回復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，
並由所有人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
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應將核准之運送
表單依下列規定分送、收存： 

一、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收存備查。
二、運送前交付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送人

（以下簡稱運送人）。
三、運送前送交受貨人。
運送表單以書面方式申報者，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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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物質所有人應自行將核准後之運送表單副知迄運地之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
第 七 條 運送表單所載內容應與事實相符，有變更者應於運送
前申報變更，並依前條規定辦理。

第 八 條 運送人於運送時，其運輸工具之標示，應依交通法規
中有關運輸標示之規定辦理。

第 九 條 運送人於運送時，應攜帶該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
物質之運送表單、安全資料表、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料及
安全裝備。

前項之安全裝備，運作人應參照安全資料表及其危害
特性，備具適當之緊急應變工具、設備及個人防護設備。

第 十 條 運送人以公路運送者，其運送車輛應備有臨時通行
證；其駕駛人或隨車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練及攜帶證明
書。

以公路運送者，其運送之容器應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
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、第十一款之規定裝置及裝運。

第 十 一 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，採申報一般運送表單運送之車
輛，運送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
統（以下簡稱系統）維持正常操作，並應依下列規定辦
理：

一、運送期間確保系統通訊功能不中斷。
二、禁止任意拆裝或中斷系統通訊及電源，並配合中

央主管機關作業，進行車行資料回傳。
三、運送車輛到達表單起運點及迄運點時，傳送紀錄

運送開始與結束訊息。
四、已申報運送表單未回傳車行資料至中央主管機關

指定之資料庫或系統出現異常狀態，依規定報
備。

前項車輛裝置之系統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後，始得
運送。

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，採申報簡易運送表單運送且其
運送車輛未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者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建置
之行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料並依第一項規
定維持正常操作。

第 十 二 條 前條第二項經核可之運送車輛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
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之：

一、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無法維持系統正常操作。
二、向中央主管機關完成變更為非屬原審驗運送車

輛。
三、運送車輛或公司已變更基本資料，未於三十日內

向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變更。
四、系統五年內無車行資料傳輸。
五、運送車輛拆卸或更換即時追蹤系統，未向中央主

管機關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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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車籍資料註記報廢或回收。
七、自行申請停止系統運作。

第 十 三 條 受貨人收受之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其名稱、
成分含量或數量，與運送表單所載內容不符者，受貨人應
於收貨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，向迄運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主管機關申報。

第 十 四 條 散裝運送之申報，其數量容許上下各百分之五以內誤
差。但應自事實發生之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，向起運地之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實際運送數量。

第 十 五 條 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情事，致無法變更申報者，得
於其原因消滅後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，申請變更。

運送表單經核准後未運送者，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
學物質之所有人應於每月十日前，向起運地之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取消前一個月之運送表單；逾期未取
消者，由起運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知所有人
十日內申報取消運送表單。

第 十 六 條 運送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數量淨重未逾第三
條第一項規定者，不適用第八條、第九條第一項之運送危
害預防應變資料及安全裝備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。

第 十 七 條 以公路運送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者，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洽請公路監理機關、警察機關會
同實施臨時查核。

第 十 八 條 本辦法除第十一條第三項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七月
一日施行外，自發布日施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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